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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立 法 院 三 讀 通 過 著 作 權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內 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.8.24 
修 正 通 過 條 文  

第 三 條   本 法 用 詞 定 義 如 下 ︰  

一 、 著 作 ︰ 指 屬 於 文 學 、 科 學 、 藝 術 或 其 他 學 術 範 圍 之 創 作 。  

二 、 著 作 人 ︰ 指 創 作 著 作 之 人 。  

三 、 著 作 權 ︰ 指 因 著 作 完 成 所 生 之 著 作 人 格 權 及 著 作 財 產 權 。  

四 、 公 眾 ︰ 指 不 特 定 人 或 特 定 之 多 數 人 。 但 家 庭 及 其 正 常 社 交 之 多 數 人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五 、 重 製 ︰ 指 以 印 刷 、 複 印 、 錄 音 、 錄 影 、 攝 影 、 筆 錄 或 其 他 方 法 直 接 、 間 接 、 永 久 或 暫 時 之 重 複 製 作 。 於 劇 本 、

音 樂 著 作 或 其 他 類 似 著 作 演 出 或 播 送 時 予 以 錄 音 或 錄 影 ； 或 依 建 築 設 計 圖 或 建 築 模 型 建 造 建 築 物 者 ， 亦 屬 之 。  

六 、 公 開 口 述 ︰ 指 以 言 詞 或 其 他 方 法 向 公 眾 傳 達 著 作 內 容 。  

七 、 公 開 播 送 ： 指 基 於 公 眾 直 接 收 聽 或 收 視 為 目 的 ， 以 有 線 電 、 無 線 電 或 其 他 器 材 之 廣 播 系 統 傳 送 訊 息 之 方 法 ， 藉

聲 音 或 影 像 ， 向 公 眾 傳 達 著 作 內 容 。 由 原 播 送 人 以 外 之 人 ， 以 有 線 電 、 無 線 電 或 其 他 器 材 之 廣 播 系 統 傳 送 訊 息 之

方 法 ， 將 原 播 送 之 聲 音 或 影 像 向 公 眾 傳 達 者 ， 亦 屬 之 。  

八 、 公 開 上 映 ︰ 指 以 單 一 或 多 數 視 聽 機 或 其 他 傳 送 影 像 之 方 法 於 同 一 時 間 向 現 場 或 現 場 以 外 一 定 場 所 之 公 眾 傳 達 著

作 內 容 。  

九 、 公 開 演 出 ︰ 指 以 演 技 、 舞 蹈 、 歌 唱 、 彈 奏 樂 器 或 其 他 方 法 向 現 場 之 公 眾 傳 達 著 作 內 容 。 以 擴 音 器 或 其 他 器 材 ，

將 原 播 送 之 聲 音 或 影 像 向 公 眾 傳 達 者 ， 亦 屬 之 。  

十 、 公 開 傳 輸 ： 指 以 有 線 電 、 無 線 電 之 網 路 或 其 他 通 訊 方 法 ， 藉 聲 音 或 影 像 向 公 眾 提 供 或 傳 達 著 作 內 容 ， 包 括 使 公

眾 得 於 其 各 自 選 定 之 時 間 或 地 點 ， 以 上 述 方 法 接 收 著 作 內 容 。  

十 一 、 改 作 ︰ 指 以 翻 譯 、 編 曲 、 改 寫 、 拍 攝 影 片 或 其 他 方 法 就 原 著 作 另 為 創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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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二 、 散 布 ︰ 指 不 問 有 償 或 無 償 ， 將 著 作 之 原 件 或 重 製 物 提 供 公 眾 交 易 或 流 通 。  
十 三 、 公 開 展 示 ： 指 向 公 眾 展 示 著 作 內 容 。  

十 四 、 發 行 ︰ 指 權 利 人 散 布 能 滿 足 公 眾 合 理 需 要 之 重 製 物 。  

十 五 、 公 開 發 表 ︰ 指 權 利 人 以 發 行 、 播 送 、 上 映 、 口 述 、 演 出 、 展 示 或 其 他 方 法 向 公 眾 公 開 提 示 著 作 內 容 。  

十 六 、 原 件 ︰ 指 著 作 首 次 附 著 之 物 。  

十 七 、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： 指 於 著 作 原 件 或 其 重 製 物 ， 或 於 著 作 向 公 眾 傳 達 時 ， 所 表 示 足 以 確 認 著 作 、 著 作 名 稱 、

著 作 人 、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或 其 授 權 之 人 及 利 用 期 間 或 條 件 之 相 關 電 子 資 訊 ； 以 數 字 、 符 號 表 示 此 類 資 訊 者 ， 亦 屬 之

。  

十 八 、 防 盜 拷 措 施 ： 指 著 作 權 人 所 採 取 有 效 禁 止 或 限 制 他 人 擅 自 進 入 或 利 用 著 作 之 設 備 、 器 材 、 零 件 、 技 術 或 其 他

科 技 方 法 。  

前 項 第 八 款 所 稱 之 現 場 或 現 場 以 外 一 定 場 所 ， 包 含 電 影 院 、 俱 樂 部 、 錄 影 帶 或 碟 影 片 播 映 場 所 、 旅 館 房 間 、 供

公 眾 使 用 之 交 通 工 具 或 其 他 供 不 特 定 人 進 出 之 場 所 。  

 

第 二 十 二 條 著 作 人 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專 有 重 製 其 著 作 之 權 利 。  

表 演 人 專 有 以 錄 音 、 錄 影 或 攝 影 重 製 其 表 演 之 權 利 。  

前 二 項 規 定 ， 於 專 為 網 路 合 法 中 繼 性 傳 輸 ， 或 合 法 使 用 著 作 ， 屬 技 術 操 作 過 程 中 必 要 之 過 渡 性 、 附 帶 性 而 不 具

獨 立 經 濟 意 義 之 暫 時 性 重 製 ， 不 適 用 之 。 但 電 腦 程 式 著 作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前 項 網 路 合 法 中 繼 性 傳 輸 之 暫 時 性 重 製 情 形 ， 包 括 網 路 瀏 覽 、 快 速 存 取 或 其 他 為 達 成 傳 輸 功 能 之 電 腦 或 機 械 本

身 技 術 上 所 不 可 避 免 之 現 象 。  

 

第 二 十 六 條 著 作 人 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專 有 公 開 演 出 其 語 文 、 音 樂 或 戲 劇 、 舞 蹈 著 作 之 權 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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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演 人 專 有 以 擴 音 器 或 其 他 器 材 公 開 演 出 其 表 演 之 權 利 。 但 將 表 演 重 製 後 或 公 開 播 送 後 再 以 擴 音 器 或 其 他 器 材 公

開 演 出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錄 音 著 作 經 公 開 演 出 者 ， 著 作 人 得 請 求 公 開 演 出 之 人 支 付 使 用 報 酬 。  

 

第 四 章 之 一   權 利 管 理 電 子 資 訊 及 防 盜 拷 措 施  

 

第 八 十 條 之 二   著 作 權 人 所 採 取 禁 止 或 限 制 他 人 擅 自 進 入 著 作 之 防 盜 拷 措 施 ， 未 經 合 法 授 權 不 得 予 以 破 解 、 破 壞 或 以

其 他 方 法 規 避 之 。  

破 解 、 破 壞 或 規 避 防 盜 拷 措 施 之 設 備 、 器 材 、 零 件 、 技 術 或 資 訊 ， 未 經 合 法 授 權 不 得 製 造 、 輸 入 、 提 供 公 眾 使 用

或 為 公 眾 提 供 服 務 。  

前 二 項 規 定 ， 於 下 列 情 形 不 適 用 之 ：  

一 、 為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者 。  

二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所 為 者 。  

三 、 檔 案 保 存 機 構 、 教 育 機 構 或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圖 書 館 ， 為 評 估 是 否 取 得 資 料 所 為 者 。  

四 、 為 保 護 未 成 年 人 者 。  

五 、 為 保 護 個 人 資 料 者 。  

六 、 為 電 腦 或 網 路 進 行 安 全 測 試 者 。  

七 、 為 進 行 加 密 研 究 者 。  

八 、 為 進 行 還 原 工 程 者 。  

九 、 其 他 經 主 管 機 關 所 定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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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項 各 款 之 內 容 ，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， 並 定 期 檢 討 。  

 

第 八 十 二 條 著 作 權 專 責 機 關 應 設 置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委 員 會 ，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：  

一 、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使 用 報 酬 率 之 審 議 。  

二 、 著 作 權 仲 介 團 體 與 利 用 人 間 ， 對 使 用 報 酬 爭 議 之 調 解 。  

三 、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爭 議 之 調 解 。  

四 、 其 他 有 關 著 作 權 審 議 及 調 解 之 諮 詢 。  

前 項 第 三 款 所 定 爭 議 之 調 解 ， 其 涉 及 刑 事 者 以 告 訴 乃 論 罪 之 案 件 為 限 。  

 

第 八 十 七 條 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除 本 法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視 為 侵 害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：  

一 、 以 侵 害 著 作 人 名 譽 之 方 法 利 用 其 著 作 者 。  

二 、 明 知 為 侵 害 製 版 權 之 物 而 散 布 或 意 圖 散 布 而 公 開 陳 列 或 持 有 者 。  

三 、 輸 入 未 經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或 製 版 權 人 授 權 重 製 之 重 製 物 或 製 版 物 者 。  

四 、 未 經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同 意 而 輸 入 著 作 原 件 或 其 重 製 物 者 。  

五 、 以 侵 害 電 腦 程 式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重 製 物 作 為 營 業 之 使 用 者 。  

六 、 明 知 為 侵 害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物 而 以 移 轉 所 有 權 或 出 租 以 外 之 方 式 散 布 者 ， 或 明 知 為 侵 害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物 意 圖 散 布

而 公 開 陳 列 或 持 有 者 。  

 

第 九 十 條 之 一  著 作 權 人 或 製 版 權 人 對 輸 入 或 輸 出 侵 害 其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之 物 者 ， 得 申 請 海 關 先 予 查 扣 。  

前 項 申 請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， 並 釋 明 侵 害 之 事 實 ， 及 提 供 相 當 於 海 關 核 估 該 進 口 貨 物 完 稅 價 格 或 出 口 貨 物 離 岸 價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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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保 證 金 ， 作 為 被 查 扣 人 因 查 扣 所 受 損 害 之 賠 償 擔 保 。  

海 關 受 理 查 扣 之 申 請 ， 應 即 通 知 申 請 人 。 如 認 符 合 前 項 規 定 而 實 施 查 扣 時 ，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及 被 查 扣 人 。 
申 請 人 或 被 查 扣 人 ， 得 向 海 關 申 請 檢 視 被 查 扣 之 物 。  

查 扣 之 物 ， 經 申 請 人 取 得 法 院 民 事 確 定 判 決 ， 屬 侵 害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者 ， 由 海 關 予 以 沒 入 。 沒 入 物 之 貨 櫃 延 滯

費 、 倉 租 、 裝 卸 費 等 有 關 費 用 暨 處 理 銷 毀 費 用 應 由 被 查 扣 人 負 擔 。  

前 項 處 理 銷 燬 所 需 費 用 ， 經 海 關 限 期 通 知 繳 納 而 不 繳 納 者 ， 依 法 移 送 強 制 執 行 。  

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除 由 海 關 廢 止 查 扣 依 有 關 進 出 口 貨 物 通 關 規 定 辦 理 外 ， 申 請 人 並 應 賠 償 被 查 扣 人 因 查 扣 所

受 損 害 ：  

一 、 查 扣 之 物 經 法 院 確 定 判 決 ， 不 屬 侵 害 著 作 權 或 製 版 權 之 物 者 。  

二 、 海 關 於 通 知 申 請 人 受 理 查 扣 之 日 起 十 二 日 內 ， 未 被 告 知 就 查 扣 物 為 侵 害 物 之 訴 訟 已 提 起 者 。  

三 、 申 請 人 申 請 廢 止 查 扣 者 。  

前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期 限 ， 海 關 得 視 需 要 延 長 十 二 日 。  

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海 關 應 依 申 請 人 之 申 請 返 還 保 證 金 ：  

一 、 申 請 人 取 得 勝 訴 之 確 定 判 決 或 與 被 查 扣 人 達 成 和 解 ， 已 無 繼 續 提 供 保 證 金 之 必 要 者 。  

二 、 廢 止 查 扣 後 ， 申 請 人 證 明 已 定 二 十 日 以 上 之 期 間 ， 催 告 被 查 扣 人 行 使 權 利 而 未 行 使 者 。  

三 、 被 查 扣 人 同 意 返 還 者 。  

被 查 扣 人 就 第 二 項 之 保 證 金 與 質 權 人 有 同 一 之 權 利 。  

海 關 於 執 行 職 務 時 ， 發 現 進 出 口 貨 物 外 觀 顯 有 侵 害 著 作 權 之 嫌 者 ， 得 於 一 個 工 作 日 內 通 知 權 利 人 並 通 知 進 出 口

人 提 供 授 權 資 料 。 權 利 人 接 獲 通 知 後 對 於 空 運 出 口 貨 物 應 於 四 小 時 內 ， 空 運 進 口 及 海 運 進 出 口 貨 物 應 於 一 個 工 作 日

內 至 海 關 協 助 認 定 。 權 利 人 不 明 或 無 法 通 知 ， 或 權 利 人 未 於 通 知 期 限 內 至 海 關 協 助 認 定 ， 或 經 權 利 人 認 定 系 爭 標 的

物 未 侵 權 者 ， 若 無 違 反 其 他 通 關 規 定 ， 海 關 應 即 放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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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認 定 疑 似 侵 權 之 貨 物 ， 海 關 應 採 行 暫 不 放 行 措 施 。  

海 關 採 行 暫 不 放 行 措 施 後 ， 權 利 人 於 三 個 工 作 日 內 ， 未 依 第 一 項 至 第 十 項 向 海 關 申 請 查 扣 ， 或 未 採 行 保 護 權 利

之 民 、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， 若 無 違 反 其 他 通 關 規 定 ， 海 關 應 即 予 放 行 。  

 

第 九 十 條 之 三   違 反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或 第 八 十 條 之 二 規 定 ， 致 著 作 權 人 受 損 害 者 ， 負 賠 償 責 任 。 數 人 共 同 違 反 者 ， 負 連

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
    第 八 十 四 條 、 第 八 十 八 條 之 一 、 第 八 十 九 條 之 一 及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， 於 違 反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或 第 八 十 條 之 二 規

定 者 ， 準 用 之 。  

 

第 九 十 一 條   擅 自 以 重 製 之 方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者 ，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，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七 十 五 萬

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意 圖 銷 售 或 出 租 而 擅 自 以 重 製 之 方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者 ， 處 六 月 以 上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新 臺 幣 二

十 萬 元 以 上 二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以 重 製 於 光 碟 之 方 法 犯 前 項 之 罪 者 ， 處 六 月 以 上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上 五 百 萬 元 以 下

罰 金 。  

著 作 僅 供 個 人 參 考 或 合 理 使 用 者 ， 不 構 成 著 作 權 侵 害 。  

 

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一   擅 自 以 移 轉 所 有 權 之 方 法 散 布 著 作 原 件 或 其 重 製 物 而 侵 害 他 人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者 ，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

刑 、 拘 役 ，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明 知 係 侵 害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重 製 物 而 散 布 或 意 圖 散 布 而 公 開 陳 列 或 持 有 者 ，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新 臺 幣

七 萬 元 以 上 七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犯 前 項 之 罪 ， 其 重 製 物 為 光 碟 者 ， 處 六 月 以 上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 新 臺 幣 二 十 萬 元 以 上 二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



 七
 

。 但 違 反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四 款 規 定 輸 入 之 光 碟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犯 前 二 項 之 罪 ， 經 供 出 其 物 品 來 源 ， 因 而 破 獲 者 ， 得 減 輕 其 刑 。  

 

第 九 十 二 條   擅 自 以 公 開 口 述 、 公 開 播 送 、 公 開 上 映 、 公 開 演 出 、 公 開 傳 輸 、 公 開 展 示 、 改 作 、 編 輯 、 出 租 之 方 法 侵

害 他 人 之 著 作 財 產 權 者 ，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，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七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 

第 九 十 三 條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處 二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，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： 

一 、 侵 害 第 十 五 條 至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之 著 作 人 格 權 者 。 

二 、 違 反 第 七 十 條 規 定 者 。 

三 、 以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款 、 第 三 款 、 第 五 款 或 第 六 款 方 法 之 一 侵 害 他 人 之 著 作 權 者 。 但 第 九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及 第

三 項 規 定 情 形 ， 不 包 括 在 內 。  

 

第 九 十 六 條 之 一 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以 上 二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金

︰  

一 、 違 反 第 八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者 。  

二 、 違 反 第 八 十 條 之 二 第 二 項 規 定 者 。  

 

 


